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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 01F20200942-03 号 

致：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委托，指派本所律师

就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金龙鱼”、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事项进行核查，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修订）》（以下简

称“《证券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0]36 号）（以下简称“《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0]484 号）（以下简称“《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创业板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0]121 号）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

本核查意见。 

对本核查意见的出具，本所律师作出声明如下： 

1. 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文件

资料均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不存在任何遗漏、虚假或者误导之处；该

等文件资料于提供给本所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生任何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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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文件； 

3. 对于本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

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书面陈述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核查意见； 

4. 本所及承办律师已按照《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对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相关事项进行核查，本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

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5. 本核查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

一起备案。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的核查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核查意见仅

供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相关事项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被任何人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声明，本所现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方案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具体方案如下： 

1. 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54,215.9154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6,264.7746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30%。其中，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购金

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且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保荐机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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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

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其他战略投资者

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380,000 万元。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

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2. 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的选择系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

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业； 

（3）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

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5）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6）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3. 参与规模 

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具体参与规模如下（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 2020 年 9 月

22 日（T-3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承诺认购金

额（万元） 

1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业 
40,000.00 

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业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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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业 
77,500.00 

4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00,000.00 

5 GIC Private Limited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7,500.00 

6 
深圳华侨城文化产业股权投资

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0,000.00 

7 
建银聚源投资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0,000.00 

8 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5,000.00 

9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 15,000.00 

10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 12,500.00 

11 
上海国企改革品牌发展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0,000.00 

12 浙江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5,000.00 

13 
上海绿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500.00 

14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7,500.00 

15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500.00 

16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0,000.00 

17 
北京物美通达二期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

略投资者 
15,000.00 

18 山东省鑫诚恒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500.00 

19 
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

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

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7,500.00 

20 

中金公司益海嘉里 1 号员工参

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40,000.00 

合计 420,000.00 

注：上表中“战略配售金额”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益海嘉里金龙

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之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战

略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战略配售金额。战略投资者同意以最终确定的本次发行价格进行配售，

配售股数按以下公式计算结果向下取整精确至股，配售股数=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

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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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中信建投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行数量

的 2.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二）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1.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央企扶贫基

金”） 

（1）基本信息 

根据央企扶贫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央企扶贫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MA0092LM5C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南滨河路 1 号高新大厦 10 层 1007 室 

法定代表人 沈翎 

注册资本 3,095,593.0854 万元 

成立日期 2016-10-24 

营业期限 2016-10-24 至 2031-10-23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对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产业园区建设、新型城镇

化发展以及养老、医疗、健康产业进行投资；投资咨询和投资

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央企扶贫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

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央企扶贫基金

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私募基金，其已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办理私

募基金备案（编号：SEK444），基金管理人为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编号：P1008661）。 

本所律师认为，央企扶贫基金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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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结构 

根据央企扶贫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央企扶贫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国家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股东

5.1155%   5.0663%5.0712% 5.0535%  5.0712%  5.1155% 69.5068%

央企扶贫基金

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经核查，央企扶贫基金持有 5%以上的股东均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国务院国资委系央企扶贫

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央企扶贫基金系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

发[2015]34 号），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财政部参与发起，有关

中央企业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共同出资设立。目前央企扶贫基金的实缴资金为

309.559 亿元，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央企

扶贫基金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央企扶贫基金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央企扶贫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

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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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央企扶贫基金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

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央企扶贫基金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

期财务报表，央企扶贫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

的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央企扶贫基金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调基金”） 

（1）基本信息 

根据国调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国调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008DDL0X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F702 室 

法定代表人 朱碧新 

注册资本 13,1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6-09-22 

营业期限 2016-09-22 至 2026-09-21 

经营范围 

非公开募集资金；股权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

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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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国调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

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国调基金已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编号：SN3042），基金管理人为诚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33560）。 

本所律师认为，国调基金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国调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国调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国调基金

建信（北京）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诚通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深圳市招商金
葵资本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交通
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中车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

北京金融街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

38.2% 22.9% 15.3% 3.8% 3.8% 3.8%  3.8% 3.8% 3.8% 0.8%

建信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招商局集团
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100%

北京金融
街资本运
营中心

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35.24%64.76%

100% 100%

 

经核查，国务院国资委间接持有国调基金 58%股权，为国调基金的实际控制

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国调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受国务院国资委委托，由中央企业国有资本运营

公司——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诚通集团”）作为主发起人，

联合其他 9 家中央企业及社会资本牵头设立和管理的国家级股权投资基金。国调

基金主要通过母子基金、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服务于中央企业发展，支持

中央企业地方重点国企、优质民企产业行业整合、专业化重组、产能调整、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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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等项目，促进国有骨干企业、行业优化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资本运

营效率和回报。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国调

基金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国调基金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国调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国调基金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国调基金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国调基金的流动资金

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国调基金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 融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融泽投资”） 

（1）基本信息 

根据融泽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融泽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融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7CN04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 88 号 57 层 57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 丁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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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3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0-08-06 

营业期限 2020-08-06 至 2050-08-05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一）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

（二）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

务：1 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

平衡外汇；2、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

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3、

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三）在中国境内设

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

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四）为其投

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

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五）承接其母公司和关联公司的

服务外包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融泽投资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

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

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融泽投资不属于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

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本所律师认为，融泽投资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融泽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融泽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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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泽投资

BNR Lotus 
Investment LP

Lotus GP 
Co.,Ltd.

Tundra 
Investment 
Co.,Ltd.

100%

BNR Lotus Holding 
Limited

100%

丝路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100%

其他投资人

100%

GP LP LP50% 50%

 

经核查，融泽投资为 BNR Lotus Investment LP（简称“Lotus 基金”）的全

资子公司；Lotus 基金系由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丝路基金”）下

属全资子公司发起设立并管理的开曼豁免有限合伙企业，故融泽投资为丝路基金

实际控制的企业。 

（3）战略配售资格 

丝路基金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注册成立，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投融资平台，系国家级大型基金，资金规模为 400 亿美元和 1000 亿元人

民币，注册资本折合为 3,601.79 亿元人民币。丝路基金围绕“一带一路”，在基

础设施、能源资源、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领域广泛布局，逐步打造丰富的投资

生态圈。在农业领域丝路基金已投资多个项目，本次由旗下的融泽投资入股发行

人之后，丝路基金可利用生态圈内被投企业和机构的网络资源，增强发行人在原

材料采购、物流运输以及渠道分销等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与发行人之间实现战略

协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融泽投资作为国家级大型基金的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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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融泽投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融泽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融泽投资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融泽投资提供的相关资产证明文件，融泽投资的流动

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融泽投资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4.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日报”） 

（1）基本信息 

根据人民日报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人民日报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318211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院 5 号楼 

法定代表人 寇非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12-26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广告代理；广告策划、广告创意与设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

文化创意、市场研究、公关活动、会议服务；营销策划咨询、

城市与企事业单位的形象策划、咨询；会务会展服务、礼仪咨

询与服务；市场调研及广告效果监测；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

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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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文化用品、体育用

品及器材、日用品、家用电器、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

品、建筑材料、工艺品、珠宝首饰、纺织品；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信息服务业务（仅

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信息搜索查询服务、信息即时交互服

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人民日报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

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人民日报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人民日报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人民日报的股权结构如下：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社

100%

 

经核查，人民日报为隶属于人民日报社的国有独资企业，人民日报社为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人民日报是经中宣部批准的人民日报社的全资子公司，其前身为人民日报社

广告部。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社社属一级企业，作为人民日报社的经营平台，全

权经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广告，旗下拥有多个子公司、分公司，

业务遍布全国，并延伸至海外；组建了“中国品牌领袖联盟”；成立了人民日报

中国品牌发展研究院；搭建了全国文化产业领域一站式服务平台“人民日报文创”

客户端，全面致力于打造多领域综合性发展的大型文化传媒集团，属于国有大型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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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与人民日报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① 开展品牌建设和品牌传播的创新合作。依托人民日报优质的媒体传播资

源，以开阔的全球化视野、融媒体的传播格局，双方在品牌建设和品牌传播方面

开展创新性合作，为中国品牌建设展示成果，树立典范，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② 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的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双方在社会责任体系

建设方面的资源互补优势，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扶贫、公益等企业社

会责任的合作交流，优化履责环境，将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文化和战略发展中，

充分展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态度和履责成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人民日报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人民日报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人民日报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人民日报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人民日报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最近一期财务报

表及相关资产说明文件，人民日报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

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人民日报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5. GIC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GIC”）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专项核查意见 

15 

（1）基本信息 

根据 GIC 提供的商业登记证、QFII 资格证书等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日，GIC 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GIC Private Limited） 

注册地址 168 Robinson Road, #37-01 Capital Tower, Singapore 068912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经核查，GIC 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

可证，编号为 QF2005ASO030。 

本所律师认为，GIC 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GIC 成立于 1981 年，是新加坡政府为管理国家资产而成立的投资公司。 

（3）战略配售资格 

GIC 成立于 1981 年，是新加坡最知名且最重要的主权财富基金，其主要任

务是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跨出新加坡国界向海外大举投资，目前管理的资产

超过千亿美元，GIC 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 GIC 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① 产业协同：GIC 在产业链上下游都有深度布局，且投资遍布全世界 40 余

个国家，可以和公司在产业协同上进行深度合作。GIC 在国际和国内的食品饮料、

调味品、民生消费等领域有广泛布局，参与了多个相关行业的股权投资，可以进

一步协助金龙鱼进行业务扩展。 

② 直接投融资支持：GIC 作为新加坡本地的主权基金，又是最早一批进入

中国的 QFII，以后无论在其母公司还是在其子公司直接投融资阶段都可以进一

步进行深度合作，实现双方在海内外业务拓展等方面具有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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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GIC 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下

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 GIC 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GIC 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GIC 的投资额度审批情况、GIC 出具的承诺等相

关文件，GIC 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GIC 的流动资金

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GIC 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 

6. 深圳华侨城文化产业股权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华侨城基金”） 

（1）基本信息 

根据华侨城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华侨城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深圳华侨城文化产业股权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MJKX9H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4203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华侨城文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500,1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9-05-30 

合伙期限 2019-05-30 至 2029-12-31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专项核查意见 

17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

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

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

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具

体经营范围以相关机关核准为准） 

经核查，华侨城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不存在

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华侨

城基金已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编号：SGV763），基金管理

人为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62291）。 

本所律师认为，华侨城基金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华侨城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华侨城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国务院国资委直接和间接合计控制华侨城基金 99.98%股权，为华侨

城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深圳华侨城文化
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华侨城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华侨城文创
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华侨城基金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77.98%      22.00% 0.02%

100%

国务院国资委

   55%

100%

100%

西安曲江冠合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文创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亮宝楼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1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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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略配售资格 

华侨城基金的控股股东深圳华侨城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集

团”）系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资产规模约 5500 亿元。华侨

城基金系为践行华侨城集团“文化+旅游+城镇化”和“旅游+互联网+金融”创

新发展模式而设立，聚焦“文化+消费”、“文化+科技”等“文化+”产业生态，

基金规模约 50 亿元，为国家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华侨城基金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① 金龙鱼是国内最大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之一，且在粮油、食品工业

和个护等日化品领域布局广泛，华侨城集团旗下景区、特色小镇、城市综合体及

酒店等每年接待过亿人群，整合多元化品牌和规模化商户，双方可在渠道（场景）、

品牌建设、中央厨房等领域开拓市场，长期共赢； 

② 立足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双方充分利用各自的平台和资

源，聚焦美好生活，共同打造集“农、旅、康、养、食、居”为一体的国家级特

色小镇； 

③ 顺应“用户年轻化”、“消费文化化”趋势，充分发挥华侨城集团文化

整合优势和金龙鱼渠道、品牌优势，共同培育面向年轻群体的新一代产品品牌，

共同打造“文化+消费”创新业态； 

④依托双方产业资本优势，共同发挥华侨城集团大消费产业基金，围绕金龙

鱼纵向渠道和横向多元化品牌，为金龙鱼培育新的增长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华侨城基金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的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华侨城基金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华侨城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

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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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华侨城基金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华侨城基金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最近一期财

务报表及其他资产证明，华侨城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

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华侨城基金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7. 建银聚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银聚源”） 

（1）基本信息 

根据建银聚源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建银聚源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建银聚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7318309702L 

住所 北京市平谷区兴谷经济开发区 6 区 305-545 号 

法定代表人 张一川 

注册资本 136,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12-17 

营业期限 2014-12-17 至 2034-12-16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财务咨询；技术

开发及转让；技术推广与服务；技术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建银聚源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

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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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建银聚源不属于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

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本所律师认为，建银聚源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建银聚源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建银聚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建银聚源

宁波腾达海程
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建银国际九晟
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建银国际（上海）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纪昇投资有限公司

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建银国际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

建银国际（上海）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建银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建银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

 99.99% 0.01%

99.995%

100%

100%

100%

   100%

25%

75%

100%

0.005%

 

经核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939.SH、939.HK，股

票简称：建设银行）间接控制建银聚源 100%股权，为建银聚源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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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略配售资格 

建设银行是中国领先的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2019 年末建

行的市值约为 2,176.86 亿美元，中国建设银行居全球上市银行第五位。按一级资

本排序，在全球银行中位列第二。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银

国际”）是建设银行全资子公司，总部位于香港。作为市场领先的投资机构，建

银国际的投资业务涵盖 VC、PRE-IPO、PIPE、二级市场投资等，注重长期价值

投资。 

根据发行人与建银聚源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建设银行/建银国际授权

子公司建银聚源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认购，双方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① 加强双方全面战略协同，发挥建设银行综合优势，联动建行集团境内外

机构在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结算、金融科技、客户资源等方面支持金龙鱼的业务

发展； 

② 深化资本市场业务合作，依托建设银行、建银国际及相关机构在资金、

渠道网络、产品设计等资本市场方面的经验和优势，与金龙鱼在境内外资本市场、

直接投融资、大宗商品期货等领域开展多方面的合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建银聚源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的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建银聚源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建银聚源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建银聚源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建银聚源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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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建银聚源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

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建银聚源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8. 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资产”） 

（1）基本信息 

根据中油资产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中油资产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63695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9 号 

法定代表人 肖华 

注册资本 1,372,518.049626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04-29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资产经营管理；投资；高新技术开发、转让；企业财务、资本

运营策划与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和服务。（“1、未经有关部门

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

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中油资产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

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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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中油资产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中油资产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中油资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中油资产

中国石油集团资
本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资
本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

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持股5%以下
的股东

77.35% 22.65%

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经核查，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为中油资产的控股股东；中国石油

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17，股票简称：中油资本）持有中国石

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国务院国资委间接持有中油资本 77.35%的

股份，因此，国务院国资委为中油资产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中油资产成立于 2000 年 4 月 29 日，专业从事投资和资产管理业务，是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重要的资本运营平台和战略

投资平台，已投资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华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国联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中油气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中油资产为国有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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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与中油资产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中国石油委派中油资产作

为投资主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项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①中国石油是产炼运销储贸一体化的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中国石油所属

24 家农场单位可与金龙鱼开展战略合作，共同开发建设农副产品原料供应基地

和特色订单农业生产基地，并通过中国石油所属企业及员工生活物资采购渠道，

保障百万石油员工及其家属的粮油农副产品供应，拓展金龙鱼的终端销售市场。 

②中国石油旗下中石油昆仑好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好客”）,是全

球加油站及便利店网络规模最大的零售商之一。金龙鱼作为昆仑好客的全国集采

供应商，双方此前已在北京、山东、河北、天津、重庆、黑龙江、辽宁、四川和

广西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粮油农副产品合作，双方可在终端

产品、市场营销、会员共享、社会公益、创新业务等领域加强跨界合作，同时探

索依托互联网平台整合营销渠道、丰富商品组合、共享客户资源，努力扩展金龙

鱼主营产品的市场份额。 

③中国石油委托中油资产作为投资主体参与本次金龙鱼战略配售项目，中油

资产依托中国石油旗下金融业务全牌照的综合优势，在直接投资、银行信贷、金

融租赁、保险、信托等领域为金龙鱼及其上下游的核心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

务，能够扩宽金龙鱼投融资渠道，为金龙鱼的发展提供高效的金融保障，进一步

增强金龙鱼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中油资产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的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中油资产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中油资产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中油资产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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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中油资产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

表，中油资产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

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中油资产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 

（1）基本信息 

根据中国人寿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中国人寿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0000071092841XX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6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滨 

注册资本 2,826,470.5 万元 

成立日期 2003-06-30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

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

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国家

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中国人寿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

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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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中国人寿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中国人寿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中国人寿的股权结构如下：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

中国人寿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其他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股东

国务院

100%

    25.92% 5.71%   68.37%

 

经核查，中国人寿为 A+H 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1628，HK02628），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为中国人寿的控股股东，国务院为中国人寿的实际控

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中国

人寿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中国人寿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人寿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中国人寿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中国人寿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 2020 年一季度

报告，中国人寿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

约定的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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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锁定期 

经核查，中国人寿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10.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家人寿”） 

（1）基本信息 

根据大家人寿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大家人寿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56828452N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6 号 10 层 1002 

法定代表人 何肖锋 

注册资本 3,079,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06-23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

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大家人寿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

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大家人寿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大家人寿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大家人寿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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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人寿

大家财产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保险保障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股东

大家保险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99.98%

      0.02%

 98.23%        1.77%

  100%

财政部

 100%

 

经核查，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家保险集团”）直接持

有大家人寿 99.98%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大家保险集团 98.23%的股权，财政部持有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因此，财政部为大家人寿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大家人寿是大家保险集团旗下专业寿险子公司。大家保险集团成立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由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 203.6 亿元，是一家业务

范围覆盖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养老保险、资产管理等领域的综合型保险集团，

属于大型保险公司，大家人寿属于大型保险公司的下属企业。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大家

人寿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的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大家人寿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大家人寿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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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大家人寿出具的承诺及相关说明文件，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

来源均为自有资金，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

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大家人寿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11. 上海国企改革品牌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上海国改品牌基金”） 

（1）基本信息 

根据上海国改品牌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海国改品牌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上海国企改革品牌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76A68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薇路 56 号 11 幢 20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1,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0-04-02 

合伙期限 2020-04-02 至 2035-04-01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经核查，上海国改品牌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

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上海国改品牌基金已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编号：SJY530），

基金管理人为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6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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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上海国改品牌基金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上海国改品牌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海国改品牌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上海国改品牌基金

前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盛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盛浦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9.900%    0.065%        0.035%

上海国盛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盛浦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中保投资
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国际
集团有限
公司

上海电气
（集团）
总公司

上海城建
（集团）
公司

上海城投
（集团）
有限公司

宁波优科
投资有限
公司

上海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30% 28.59% 20%4.95%4.95% 4.95% 4.95% 1.61%

深圳市钜
盛华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粤
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粤商
物流有限
公司

其他持股比例

在5%以下的
股东

100%

51% 20% 19.8% 9.2%

深圳市宝能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深圳宝源
物流有限
公司

99% 1%

姚振华

100%

 

经核查，上海国改品牌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为上海国盛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间接持有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49.8%股权，为上海国改品牌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上海盛浦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为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高管团队的强制跟投持股平台，以

强化高管团队在基金运营和项目投资中的责任。 

（3）战略配售资格 

上海国改品牌基金系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

100 亿元，专注于民生消费类和品牌经济发展等领域的投资。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和基金管理人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盛集团”）旗下的市场化、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机构，由国盛集团牵头，并

联合上海国际集团、上海城投、上海城建、上海电气及民营资本发起设立，国盛

集团是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大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公司，国盛集团是光明

食品集团的第一大股东、东方国际集团的第二大股东、上海临港集团的第二大股

东、华谊集团的第二大股东以及上市公司海通证券第一大股东。上海国盛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自 2018 年组建以来，初步形成以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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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上海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金（纾困基金）、上海国改品牌基金、上海国改

基金（二期）、长三角产业创新股权投资基金、长三角乡村振兴股权投资基金在

内的六支大型基金，签约管理规模达 428 亿元，已跻身国内头部基金管理公司行

列，并于 2019 年完成了对亨得利钟表、老凤祥黄金等知名品牌的投资。根据上

海市政府、市国资委对国改基金群充分面向社会资本募资的设立要求，国改基金

群在募资时优选长期稳定的战略投资人。上海国改品牌基金于 2019 年 5 月筹建

并面向社会资本募资，并于 2020 年初选定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前海人寿”）为战略合作伙伴。国改品牌基金符合银保监会对保险机构投资

的要求，同时前海人寿也认同国改品牌基金前瞻性的投资理念，并按照基金合伙

协议约定，不参与基金管理和项目决策。 

根据发行人与上海国改品牌基金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主要合作内

容如下： 

① 发挥上海国盛集团平台优势，推动金龙鱼与上海和长三角地区优质国资

展开深度合作，具体为： 

A. 对接资源。以国企混改为契机，帮助金龙鱼围绕产业链布局参与混改，

以参股、控股、并购资产等方式取得上海和长三角地区优质国有资产，推动金龙

鱼与国盛系资源、上海国资和长三角地区国资展开多维度合作，促进国企、民企

融合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B. 拓展渠道。帮助金龙鱼拓展光明食品集团、百联、海烟物流等终端渠道

以及国企 B 端客户，进一步扩大金龙鱼产品销售规模和市场影响力； 

C. 提升产能。帮助金龙鱼在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建立食品加工基地和食品产

业园区，优化金龙鱼产业布局、提高产业能级。 

② 基金将发挥自身优质项目的获取优势、国有资本的引领功能，帮助金龙

鱼围绕产业链进行老字号、老品牌的并购重组，推动金龙鱼与优势明显、发展健

康、具有潜力的老字号企业之间的资源对接与优势互补； 

③ 上海国企改革系列基金全面面向资本市场，可为金龙鱼今后再融资提供

长期、持续的资本支持。同时，上海国企改革系列基金群已投项目近四十个，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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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战略性投资，推动形成了被投企业间的合作生态圈，可推动以上被投企业与金

龙鱼成为紧密的合作伙伴； 

④ 国盛资本在香港设立的上海国企改革系列基金中的海外基金，按照基金

群的战略部署，开辟了境内外联动运作通路。未来，海外基金可为金龙鱼的海外

并购提供专业服务、项目支持。 

⑤ 前海人寿在康养、医院、工业园区、食品超市、仓储物流等方面已有较

大规模布局，在食品领域，前海人寿作为第一大股东的中炬高新为中国领先的食

品制造商，拥有“厨邦”等食品调味料知名品牌，成功开发中炬高新产业园、中

国绿色健康食品产业基地；在仓储物流板块，前海人寿名下持有全国核心城市商

业物业逾 1000 万平方米，结合股东宝能集团、深圳粤商物流等资源的协同效应，

拥有优质的仓储物流战略资源。未来双方将积极推动“中央厨房”、“食材集采”、

物流配送等业务板块的合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上海国改品牌基金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国改品牌基金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国改品牌基金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上海国改品牌基金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

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

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前海人寿出具的说明，前海人寿在上海国改

品牌基金中的实缴出资额为自有资金。经核查上海国改品牌基金最近一个年度审

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上海国改品牌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

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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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锁定期 

经核查，上海国改品牌基金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

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

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12. 浙江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盐集团”） 

（1）基本信息 

根据浙盐集团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浙盐集团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浙江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42911088B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梅花碑 8 号 

法定代表人 余显勇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78-01-01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食盐的生产、销售，各类盐及盐相关产品的生产、开发、加工、

销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道路货物运

输（凭许可证经营），预包装食品的销售（范围详见《食品经

营许可证》）。盐业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经营国内贸易、进出口业务，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浙盐集团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

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浙盐集团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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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结构 

根据浙盐集团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浙盐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珠海盘实资产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浙盐集团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95% 5%

昆山歌斐融谨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芜湖歌斐斐汣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芜湖歌斐瀚然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芜湖歌斐汣浩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证霖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芜湖歌斐俊浩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芜湖歌斐俊旻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信合鸿瑞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芜湖歌斐斐砜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0.13%

1.39%

10.15%

5.55%

11.88%

8.92%

19.74%

10.01%

22.23%

 

经核查，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江省国资

委”）通过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浙盐集团 95%股权，为浙盐集

团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浙盐集团前身为成立于 1978 年的浙江省盐业公司。2005 年 1 月，按照浙江

省人民政府浙政发[2004]46 号文件的要求，浙江省盐业公司和全省 76 家市、县

（市、区）盐业公司（盐务管理局）进行改革重组，组建设立浙盐集团。2019

年末，作为国务院第三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单位，浙盐集团进行第一次所有制

混改，根据国家国有企业引入战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浙江省国资委的要求，经过

公开招牌挂程序，浙盐集团引进了珠海盘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战略

投资者，持股 5%。截止 2019 年底，浙盐集团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40.98 亿元，属

于国有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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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与浙盐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① 助力金龙鱼深耕浙江市场。浙盐集团布局覆盖浙江全省范围，可助力金

龙鱼深耕浙江市场，扩宽销售渠道，将浙盐集团自身渠道优势、区域优势与金龙

鱼产品优势、品牌优势相结合，形成规模效应； 

② 实现双方产品互补，在厨房食品领域协同创新。浙盐集团是全国唯一持

牌经营的海盐进口商，拥有全国最大的现代化、高质量海盐加工基地，通过在全

球范围内配置优质海盐资源，实施进口优质海盐战略推动食盐市场结构调整，调

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中高端食盐市场。浙盐集团与金龙鱼在厨房食品领域

具有产业高度协同性，高端海盐将是高端调味品的关键原料，双方产业协作可推

动浙盐集团与金龙鱼产品品类互补，产品种类增加，亦可通过科技研发和品质提

升，在厨房食品领域协同创新，提升双方在差异化竞争中产品优势及品牌优势，

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的品质生活的消费新需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浙盐集团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浙盐集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浙盐集团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浙盐集团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浙盐集团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

表，浙盐集团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

定的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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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锁定期 

经核查，浙盐集团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13. 上海绿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绿地”） 

（1）基本信息 

根据上海绿地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上海绿地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上海绿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85289988C 

住所 上海市崇明县潘园公路 1800 号 2 号楼 1298 室 

法定代表人 耿靖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11-17 

营业期限 2011-11-17 至 2026-11-16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上海绿地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

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上海绿地已办理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10124）。 

本所律师认为，上海绿地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上海绿地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上海绿地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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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地

绿地金融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上海城投（集团）有
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上海市国资委
上海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100%

    100%

   29.13%  25.82% 20.55%  3.22%

100% 100%

其他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股东

  21.28%

 

经核查，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绿地的控股股东；绿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606，股票简称：绿地控股）间接持有绿地金

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市国资委间接持有绿地控股 46.37%股

份，因此，上海市国资委为上海绿地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上海绿地系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绿地金融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4 月，是世界 500 强企业——绿地控股着力打造

的战略性金融投资平台。 

根据发行人与上海绿地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绿地控股委派上海绿地作

为本次战略投资的参与主体，双方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① 绿地控股旗下拥有超过 80 家 G-Super 实体超市门店、约 100 家酒店和近

1000 个商业综合体，从零售端和商业端为“金龙鱼”、“欧丽薇兰”、“胡姬

花”、“香满园”等著名品牌产品积极拓展业务渠道，丰富客户群体。 

② 绿地控股结合自身大基建的战略目标，作为国内产业园开发的领先者在

各地建设产业园区，结合金龙鱼在 24 个省市已有 65 个生产基地，可在国内各地

物流园区基地、冷链仓储库房与金龙鱼深度合作，通过空间设计，空间开发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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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金龙鱼在生产、加工、销售中所需的供应链及物流仓储环节形成产业链上下

游的协同。 

③ 绿地金融作为绿地控股着力打造的战略性金融投资平台，通过与金龙鱼

的战略投资合作机会，在直接投资、并购以及供应链金融等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

务和支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海绿地为绿地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根据《发行与承

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上海绿地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绿地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绿地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上海绿地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上海绿地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

表，上海绿地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

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上海绿地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14.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西铁路基金”） 

（1）基本信息 

根据广西铁路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广西铁路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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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33101471631 

主要经营场所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43 号德瑞花园 6 号楼 2215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西铁投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薛波 

出资额 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06-23 

合伙期限 2014-06-23 至 2024-06-23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

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广西铁路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不存

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广

西铁路基金已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编号：SD6851），基金

管理人为广西铁投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17490）。 

本所律师认为，广西铁路基金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广西铁路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广西铁路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广西铁路基金

广西铁路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广西铁投发展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99.8%   0.2%

广西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广西自治区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

100%

广西铁投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广西德艺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海通开元投
资有限公司

45% 40% 15%

广西铁路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100%

黄华锋
广西铁投产
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99% 1%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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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广西铁投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广西铁路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西铁路基金投决会由 5 名委员组成，目前 5 名委员中有 3 名来自广西铁投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 名来自广西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 名来自海通开元投

资有限公司。广西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广西铁投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间接持有广西铁

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因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委员会为广西铁路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广西铁路基金系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设立的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

200 亿元，首期募集规模 50 亿元，主要根据广西区内铁路建设投资需求和工程

进度安排投资。广西铁路基金目前的实缴资本额为 49.9 亿元，属于国有大型企

业的下属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广西铁路基金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交投”）委派广西铁路基金作为投资主体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项目，双方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①广西交投及其下属子公司（涵盖物流、商贸、金融服务、土地开发等业务

领域）在广西本土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广西交投将积极协助金龙鱼在广西进行

综合产业园区建设、产能扩建，开拓金龙鱼在广西的业务范围及提升产品在区域

的市场占有率； 

② 金龙鱼是农产品、食品加工企业，在仓储、物流、交通运输等方面具有

较高的需求，广西交投作为广西地区公路、铁路的主要投资方、建设方、运营方，

将在仓储、物流等方面协助金龙鱼开展产业投资建设，或共同开展相关领域投资，

推进产业协同发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广西铁路基金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的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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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广西铁路基金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广西铁路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

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广西铁路基金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

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广西铁路基金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

期财务报表，广西铁路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

的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广西铁路基金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15.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贸”） 

（1）基本信息 

根据厦门国贸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厦门国贸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1550054395 

住所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 号国贸中心 28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许晓曦 

注册资本 185,007.3225 万元 

成立日期 1996-12-24 

营业期限 1996-12-24 至 2046-12-23 

经营范围 

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经营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未列明批发

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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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

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珠宝首饰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国际

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其他未列明运输代理业务（不含须

经许可审批的事项）；机械设备仓储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

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黄金现货销售；白银现货销售；对第

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

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第二类医疗器

械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零售。 

经核查，厦门国贸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

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厦门国贸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厦门国贸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厦门国贸的股权结构如下： 

 
厦门国贸

厦门国贸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其他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股东

厦门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100%

35.98%     64.02%

 

经核查，厦门国贸为 A 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755），厦门国贸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为厦门国贸的控股股东，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间接控制厦门国贸 35.98%股份，为厦门国贸的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厦门国贸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世界 500 强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核

心成员企业。2019 年，厦门国贸营业收入 2,180.47 亿元，归母净利润 23.09 亿元，

连续三年入选“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连续十年入选《财富》杂志“中

国上市公司 50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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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与厦门国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① 原料收购：厦门国贸目前在大豆进口、玉米、大米等产品方面有较为广

阔、稳定的布局，在东北产地与当地粮商合资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办事处及

平台公司，拥有一手优质粮源，并且为国家 5A 级物流企业，在仓储、物流等环

节有较强的优势。金龙鱼有稳定的农副产品等原料需求，双方优势互补，将物流

与贸易有机结合，未来可在产地合资共建收储基地，加强原料收购方面的合作，

提高双方综合服务效率； 

② 优质粮油产品加工销售：厦门国贸与多家业内一流饲料企业建立了稳定

的合作关系，豆粕、豆油等产品销售通路顺畅，金龙鱼是全国最大的粮油加工企

业之一，双方可加深在大豆压榨、小麦等农副产品加工及销售环节的合作； 

③ 日化产业：金龙鱼是日化原材料生产企业，为众多世界五百强企业提供

原材料供给，厦门国贸现有石油、化工等产品，可与金龙鱼合作，加强在日化产

品领域的开拓。未来可介入该行业上下游，为中小供应商提供供应链服务； 

④ 餐饮渠道、商业零售等：厦门国贸旗下有商业零售板块（银泰百货、美

岁超市），厦门国贸全资子公司美岁商业深耕厦门多年，是一家拥有创新基因的

零售企业，结合行业发展特性及自身情况，与阿里巴巴旗下银泰商业进行深入合

作、成立合资公司厦门银泰美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厦门银泰海湾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厦门国贸分别间接持股 49%，负责经营厦门国贸旗下商业综合体“国贸中

心”、“国贸商城”等，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技术优势和商业布局，开拓区域性

新零售版图；厦门国贸旗下的美岁超市，其经营品牌 Merry Season每时美季·生

活超市于 2010 年迈开了高端超市区域连锁的步伐。金龙鱼终端产品在餐饮及零

售渠道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双方可合作开展渠道供应链整合服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厦门国贸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的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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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厦门国贸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厦门国贸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厦门国贸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厦门国贸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

表，厦门国贸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

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厦门国贸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16.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超市”） 

（1）基本信息 

根据永辉超市提供的公司章程等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永辉超市的

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000727900106T 

住所 福州市西二环中路 436 号 

法定代表人 张轩松 

注册资本 957,046.2108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04-13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农副产品、水产品、粮油及制品、食品饮料、酒及其他副食品、

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通讯器材、针纺织品、服装、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音像制品、出版物及电子出版物、珠宝、

金银饰品、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汽车装潢、消防器材、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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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交电、仪器仪表、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花卉、玩具

等的零售和批发，以及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零售和批发预包

装食品、散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组织部分自营食品的加工制售、餐饮服务; 药品、零售和批发

医疗器械；零售香烟（限分支机构在行业许可的期限和范围内

开展经营活动）；组织部分自营商品的加工及农副产品收购；

出租部分商场设施或分租部分商场的场地予分租户从事合法经

营（以上全部项目另设分支机构经营）；物业管理、仓储服务、

广告服务；信息咨询（证券、期货、金融等行业咨询除外）；

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自营商品的进口，采购国内产

品的出口（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

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网上贸

易代理；互联网零售；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信息服务业务；

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在线数据处理与

交易处理业务；停车场服务、管理；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冷藏

车道路运输；集装箱道路运输；大型货物道路运输；其他道路

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以工商注册审批为准） 

经核查，永辉超市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

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永辉超市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永辉超市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永辉超市的股

权结构如下： 

永辉超市

牛奶有限公司 张轩松 张轩宁

江苏京东邦能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林芝腾讯
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苏圆周
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其他持股比例

在5%以下的
股东

19.99% 14.70% 7.77% 6.80% 5.00% 5.00% 40.74%

 

经核查，永辉超市为 A 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01933），无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永辉超市以现代物流为支撑，生鲜农产品为差异化核心供应链，发展成为全

国领先的千亿生鲜连锁超市企业。截止 2020 年一季度末，永辉已在全国 28 个省

市发展超市业态门店 927 家，签约 248 家（不含新业态 Mini 店、永辉生活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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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物种），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2019 年中国连锁百强”榜单，永辉超

市排名第三。 

根据发行人与永辉超市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① 双

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全品类直供合作模式；② 全面展开营销全渠道合作方式；③ 

提供更有竞争力的线上线下永辉专供爆品；④ 借助发行人产能、成本及生产规

模优势，助力永辉自有品牌发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永辉超市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永辉超市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永辉超市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永辉超市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永辉超市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 2020 年半年度

报告，永辉超市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

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永辉超市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17. 北京物美通达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物美通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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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根据物美通达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物美通达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北京物美通达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AQQN7N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D 座 334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物美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1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8-03-14 

合伙期限 2018-03-14 至 2048-03-13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1、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

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

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物美通达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不存在根

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物美通

达已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编号：SCY289），基金管理人为

北京物美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60923）。 

本所律师认为，物美通达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物美通达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物美通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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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美通达

张斌

北京康平通达
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北京物美通达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新达通商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卡斯特科
技投资有限公

司 张斌 芦建平

北京卡斯特科
技投资有限公

司

北京新达通商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新达
通商科技
有限公司 张斌

北京京西
硅谷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中胜
华特科技
有限公司

张文中

北京京西
硅谷科技
有限公司

40% 59.97% 0.03%

89.98% 10.02% 25% 12% 27% 36%

80% 20% 95% 5%

1%

  100% 100%

99%

张斌

 

经核查，物美通达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物美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

斌直接和间接持有北京物美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1%股权，为物美通达的实际

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物美通达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斌系物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美

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物美通达的另一主要出资人张文中系物美集团的创始人

和实际控制人，张文中持有北京京西硅谷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北京京西硅

谷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卡斯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80%股权，北京卡斯特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物美集团 97.015%股权。物美集团是我国最大、发展最早的现代

流通企业之一，成立于 1994 年 12 月，是北方地区最大的实体商业零售企业。物

美集团是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785）等连锁零售企业的控股股东，是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

司的并列第一大股东，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是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729）的控股股东，物美集团旗下拥有“物美”、“美廉美”、

“麦德龙”、“百安居”、“新华百货”、“浙江供销”等知名品牌，在全国有

1800 多家门店，年销售规模逾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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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与物美通达以及物美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

容如下： 

① 深化全方位、全品类商品合作。双方建立更紧密的零供关系，物美集团

旗下包括物美超市、美廉美超市、新百连超、重百超市、麦德龙超市等各品牌、

各业态销售渠道向金龙鱼开放，进一步扩大金龙鱼商品在物美体系的销售规模。 

② 共同打造联合品牌。针对顾客消费需求，充分发挥物美、金龙鱼在销售、

生产端各自优势，在米、面、油各品类分别打造若干支“物美+金龙鱼”联合品

牌，不断做大联合品牌的市场影响力，为消费者提供产地到餐桌、安全放心的产

品。 

③ 共同开展消费市场研究。多点 Mall 是由物美集团实控人张文中先生创办

的旗下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分布式电商平台，其会员系统已积累海量消费数据信息，

物美集团可协助金龙鱼在食品领域开展消费者消费行为规律、偏好及未来趋势的

研究，为新品开发和已有商品改进提供精准数据支持，提升商品力。。 

④ 携手开展消费扶贫活动。建议双方携手开发扶贫产品，共同推动内地贫

困地区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实现生产标准化、规模化，打造成适销对路的商品并形

成一定销售规模，带动当地脱贫致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物美通达作为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具备参与发行人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物美通达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物美通达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物美通达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物美通达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和其他资金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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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美通达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定

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物美通达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18. 山东省鑫诚恒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诚恒业”） 

（1）基本信息 

根据鑫诚恒业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鑫诚恒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山东省鑫诚恒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820530569059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宁东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 王雷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09-07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蓝色新区范围内基础设施配套及公共事

业项目建设；土地征用、开发整理；政府资产项目的投资开发

与运营及管理咨询；参与重点优势产业项目的投资发展；房地

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物业管理；

公路工程、道路桥梁施工、市政公用工程（以上范围凭资质经

营）、园林绿化；销售建材、建筑设备；办公房、商业房、广

告位租赁；会议会展服务；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互联网接入

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

软件开发；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经核查，鑫诚恒业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

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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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鑫诚恒业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股权结构 

根据鑫诚恒业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鑫诚恒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鑫诚恒业

青岛市即墨区国
有资产运营服务

中心

100%

 

经核查，青岛市即墨区国有资产运营服务中心直接持有鑫诚恒业 100%股权，

为鑫诚恒业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鑫诚恒业成立于 2012 年，系经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区属国有独资平台公司，在即墨区政府授权范围内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权

能，管理经营政府资产项目和服务功能区内基础设施配套及公共事业项目、土地

开发整理及征用。鑫诚恒业截至 2019 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约为 329 亿元，净资

产约为 116.76 亿元，为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鑫诚恒业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① 提供优质的农业土地资源。山东省的气候资源非常适合花生等农产品的

生产，鑫诚恒业在山东省青岛即墨区现有 1 万亩优质农业用地，未来有 3-4 万亩

农业流转用地的收购，可以优先满足对方在粮油产品等原料生产的农业用地，为

对方扩大产能提供土地资源、协调收购农产品，保证农产品的品质与价格，进而

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② 积极推进与金龙鱼的深化合作，挖掘农产品深加工资源。山东省是农业

大省，即墨区又是青岛粮储之一，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众多，投资方可以协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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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用平台优势、股东背景优势，积极推动产业结构，提升产业集中度，促

进金龙鱼与有协同效应的企业进行合作对接，增强金龙鱼在农产品及食品加工领

域的市场地位和核心竞争力，实现战略协同。 

③ 积极对接地方政府资源，帮助企业开拓业务渠道。投资方利用平台优势、

股东背景优势，可以进驻机关、学校、超市、社区食堂、旗下酒店、旗下企业等

渠道，扩大金龙鱼深耕山东市场份额，扩宽销售渠道，将投资方自身渠道优势、

区域优势与金龙鱼产品优势、品牌优势相结合，形成规模效应。 

④ 仓储及物流服务。青岛国际陆港是投资方的战略合作者，其位于即墨、

胶州、青岛高新区交汇处，已被认定为山东省跨境电商产业聚集区和青岛市跨境

电商监管基地，并全面打通全球海运跨境电商直购进出口贸易通道，海关、国检

已进驻，鑫诚恒业可以积极推进与金龙鱼在国内外采购、销售、仓储等多个环节

合作，在有效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提高物流效率，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鑫诚恒业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鑫诚恒业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鑫诚恒业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鑫诚恒业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鑫诚恒业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

表，鑫诚恒业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

定的认购资金。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专项核查意见 

53 

（6）锁定期 

经核查，鑫诚恒业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19. 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富国创业板

基金”） 

（1）基本信息 

富国创业板基金的管理人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国基

金”）。根据富国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富国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24515X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6 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 27-30

层 

法定代表人 裴长江 

注册资本 52,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04-13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富国创业板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

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中国证监会证券基

金机构监管部已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出具《关于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备案确认的函》（机构部函[2020]1715 号）。 

本所律师认为，“富国创业板基金”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专项核查意见 

54 

（2）股权结构 

根据富国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富国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富国基金的第一大股东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837，

股票简称：海通证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及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其中，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0166，股票简称：申万宏源），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申万宏源 26.34%

股份。 

（3）战略配售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富国

基金管理的“富国创业板基金”属于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

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创业板基金”具备

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根据富国基金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富国创业板基金”与发行人、联席

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富国基金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加拿大
蒙特利尔银行

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

   27.775%   27.775%            16.675%

山东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27.775%

申万宏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银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

限公司

100%

26.34%

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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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富国基金出具的承诺及说明，富国基金将以其管理的“富国创业板基金”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合法募集资金；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基金资产净值为 2,925,882,619.03 元，能够覆盖其与发行人及

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6）锁定期 

经核查，富国基金已出具承诺：“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0. 中金公司益海嘉里 1 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简称“益海嘉里 1 号员工计划”） 

（1）主体信息 

根据益海嘉里 1 号员工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 

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

（www.amac.org.cn）查询，益海嘉里 1 号员工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公司益海嘉里 1 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LQ141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备案日期 2020 年 8 月 5 日 

成立日期 2020 年 7 月 27 日 

到期日 2030 年 7 月 27 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

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集合计划与其他第三方签署集合计划投资文件，

并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

利。因此，益海嘉里 1 号员工计划的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金公司”）为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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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略配售资格 

益海嘉里 1 号员工计划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发行人董事会已审议

通过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 

益海嘉里 1 号员工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

工，并与发行人或其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具备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4）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 

根据益海嘉里 1 号员工计划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益海嘉里 1 号员

工计划系接受金龙鱼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委托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

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参与发行人

战略配售符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 

（5）锁定期 

经核查，益海嘉里 1 号员工计划的管理人已出具承诺：“资管计划就本次战

略配售获配的益海嘉里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1.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投投资”） 

（1）基本情况 

根据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建投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93JP0G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C 座 109 

法定代表人 徐炯炜 

注册资本 37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中介除外）；项目投资。（“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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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

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根据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建投投资系

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

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建投投资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股权结构 

根据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日，建投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信建投 100.00% 

合计 100.00% 

经核查，中信建投的第一大股东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中信建

投 35.11%股份，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战略配售资格 

建投投资作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

第（四）项的规定。 

（4）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建投投资承诺，其使用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的股票，不存在使用非自有

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建投投资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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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投投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

金。 

（5）锁定期 

建投投资承诺其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根据《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第十四条及《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二

十八条的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可以向战略投资者配售；发行证券数量 1 亿股

（份）以上的，战略投资者原则上不超过 35 名，配售证券总量原则上不超过公

开发行证券数量的 30%，超过的应当在发行方案中充分说明理由；不足 1 亿股（份）

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配售证券总量不超过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 20%。 

根据《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

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按

照本细则规定实施跟投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

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符合法律法规、

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根据《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战略投资者应当承诺自本次

发行的证券上市之日起持有获得配售的证券不少于十二个月。 

经核查，本次共有 20 名战略投资者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如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跟投，则战略投资者数量为 21 名），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6,264.7746

万股，符合《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中对本次发

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35 名、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的相关要求。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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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配售协议，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

数量的证券，并实际持有本次配售证券；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

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配售的情形（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

的证券投资基金等除外）；自本次发行的证券上市之日起持有获得配售的证券不

少于十二个月。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建投投资将按照

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发行与承销特别规

定》、《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符合上述标准并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出具相应承诺，该等

战略投资者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三、本次战略配售是否存在《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

的禁止性情形核查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

资者配售证券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

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

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

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

金认购发行人证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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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配售协议和发行人、联席主

承销商及战略投资者分别出具的承诺，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禁止

性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的

禁止性情形。 

本核查意见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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